
(特 別 收 入 基 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度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編

臺北市總預算

4-0901





目　次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中華民國114年度

一、財務摘要 ………………………………………………………………………………… 第 1 頁

二、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 第 3  －7 頁

三、預算主要表

（一）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 第 9 頁

（二）現金流量預計表 …………………………………………………………………… 第 10 頁

四、預算明細表

（一）基金來源－依法分配收入明細表 ………………………………………………… 第 11 頁

（二）基金來源－服務收入明細表 ……………………………………………………… 第 12 頁

（三）基金來源－利息收入明細表 ……………………………………………………… 第 13 頁

（四）基金來源－雜項收入明細表 ……………………………………………………… 第 14 頁

（五）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 第 15 －22 頁

（六）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 第 23 －25 頁

（七）基金用途－建築及設備計畫明細表 ……………………………………………… 第 26 頁

五、預算參考表

（一）預計平衡表 ………………………………………………………………………… 第 27 頁

（二）各項費用彙計表 …………………………………………………………………… 第 28 －31 頁

（三）員工人數彙計表 …………………………………………………………………… 第 32 頁

（四）用人費用彙計表 …………………………………………………………………… 第 34 －35 頁

（五）聘用及約僱人員明細表 …………………………………………………………… 第 36 －37 頁

（六）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 第 38 頁

（七）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 第 39 頁

（八）繼續性計畫分年資金需求表 ……………………………………………………… 第 40 －41 頁

（九）新興計畫分年資金需求表 ………………………………………………………… 第 42 －43 頁



目　次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中華民國114年度

（十）資本資產明細表 …………………………………………………………………… 第 44 頁

（十一）長期負債明細表 ………………………………………………………………… 第 45 頁

（十二）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 第 46 －47 頁



　　％　　　比較增減數　上　年　度　　本　年　度　項　　　　　　　　目

財務摘要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經營成績：

887,089 1,285,791 -398,702 -31.01基金來源

1,826,092 1,776,683 49,409 2.78基金用途

-939,003 -490,892 -448,111 --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275,076 1,214,079 -939,003 -77.34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註)：

-939,003 -490,892 -448,111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減)

40901-1

附註：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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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114年度

40901-3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本府為有效管理運用公益彩券盈餘之分配款，辦理社會

福利及慈善公益活動之用，特設立本基金，以增益本市社會福利服務。

二、施政重點：本基金主要用於社會福利服務計畫，透過自辦、委託、補助等

方式，共同推展各項兒童及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及

原住民族等福利服務，以及社會救助、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等計

畫。

三、組織概況：本基金置執行秘書一人，幹事三人，由管理機關指派有關單位

人員兼任，並得約聘僱工作人員若干人，專職辦理本基金業務。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屬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第5目所定特別收入基金。

貳、業務計畫
一、基金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 施 內 容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831,725 依法獲配之公益彩券盈餘收入，

用以推展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

業務。

勞務收入 10,840 增裕本基金服務收入。

財產收入 5,524 增裕本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39,000 增裕本基金雜項收入。

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 施 內 容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

計畫

1,796,182 辦理各項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

活動之用。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9,830 本基金運作所需之行政管理及

人事等相關費用。

建築及設備計畫 80 本基金運作所需個人電腦租賃

費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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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本年度基金來源8億8,708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2億8,579萬1千元，

減少3億9,870萬2千元，約減31.01%，主要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入依

「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6條之2規定：「公益彩券發行盈餘之獲配機關

編製歲入預算者，應以前一會計年度六月份實際獲配盈餘之百分之九

十為基數估算編製之。」編列，因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入略較以往減

少，致整體基金來源減少。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本年度基金用途18億2,609萬2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7億7,668萬3千

元，增加4,940萬9千元，約增2.78%，主要係編列新開辦之社福設施所

需經費及配合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員薪資調整、軍公教調薪等因素，致

整體基金用途經費增加。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9億3,900萬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短絀4

億9,089萬2千元，增加4億4,811萬1千元，約增91.29%，將移用以前年度基金

餘額9億3,900萬3千元支應。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9億3,900萬3千元，主要係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

出所致。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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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12）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 施 成 果

徵收及依法分

配收入

為依法獲配之公益彩券盈

餘及違規罰款收入。

112年度預算數11億7,068萬2

千元，決算數13億6,546萬1

千元，執行率為116.64%，主

要係因受發行機構不定期

舉辦促銷、加碼活動及推出

新產品等銷售計畫影響，致

收入增加。

勞務收入 為機構收取之服務費。 112年度預算數520萬9千元，

決算數535萬8千元，執行率

為102.86%，主要係因新開辦

建成及莒光工坊，服務人數

增加，致收入增加。

財產收入 本基金為增加利息收入，

就各銀行提供利率擇優辦

理定存及各服務方案之孳

息款。

112年度預算數272萬元，決

算數1,332萬元，執行率為

489.69%，因金融機構提供較

優之定存利率，致收入增

加。

其他收入 為應付費用核銷差額等。 112年度預算數2,400萬元，

決算數6,482萬1千元，執行

率為270.09%，主要係111年

度應付費用受託（補助）單

位未全數核銷，依實際核銷

情形將差額轉列雜項收入，

致收入增加。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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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 施 成 果

社會福利及慈

善公益計畫

為辦理本市兒童及少年、

身心障礙者、老人、婦女、

低收入戶及原住民族等各

項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

畫之用。

112年度預算數16億3,353萬1

千元，決算數15億6,395萬3

千元，全年度辦理70項計畫，

執行率為95.74% ，提供弱勢

市民福利服務，增益本市社

會福利。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為本基金運作所需行政管

理及人事等相關費用。

112年度預算數2,874萬元，

決算數2,609萬5千元，執行

率為90.8%，為聘用專職人員

辦理基金收支保管與社會

福利推動等業務。

建築及設備計

畫

為本基金運作所需電腦租

賃費用。

112年度預算數10萬3千元，

決算數10萬2千元，執行率為

99.4%，為提升硬體設備以增

加業務行政效率。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 施 成 果

徵收及依法分

配收入

為依法獲配之公益彩券盈

餘及違規罰款收入。

113年度預算數12億4,215萬

元，1-6月執行數為12億9,444

萬8千元，較分配預算數增加

5億3,337萬3千元，主要係因

發行單位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撥入結算第4屆逾期未兌

領獎金及發行損失責任準

備餘額，致實際數超過預

期。

勞務收入 為機構收取之服務費。 113年度預算數721萬6千元，

1-6月執行數為12萬6千元，

較分配預算數增加12萬6千

元，主要係十時好神托家園

托育費收入，致實際數超過

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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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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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 施 成 果

財產收入 本基金為增加利息收入，

就各銀行提供利率擇優辦

理定存及各服務方案之孳

息款。

113年度預算數742萬5千元，

1-6月執行數為872萬3千元，

較分配預算數增加184萬3千

元，為本年度銀行定存利率

高於預期所致。

其他收入 為應付費用核銷差額等。 113年度預算數2,900萬元，1-

6月執行數為1,169萬1千元，

較分配預算數減少150萬9千

元，主要係因112年度應付費

用未全數核銷，依實際核銷

情形將差額轉列雜項收入。

社會福利及慈

善公益計畫

為辦理本市兒童及少年、

身心障礙者、老人、婦女、

低收入戶及原住民族等各

項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

畫之用。

113年度預算數17億4,781萬1

千元，1-6月執行數為5億

7,460萬8千元，較分配預算

數減少2,851萬1千元，全年

度預計辦理70項計畫，提供

弱勢市民福利服務，增益本

市社會福利。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為本基金運作所需行政管

理及人事等相關費用。

113年度預算數2,876萬9千

元，1-6月執行數為1,436萬

元，較分配預算數減少73萬

6千元，為聘用專職人員辦理

基金收支保管與社會福利

推動等業務。

建築及設備計

畫

為本基金運作所需電腦租

賃費用。

113年度預算數10萬3千元，

1-6月執行數為10萬2千元，

為支付個人電腦租賃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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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主　要　表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上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14年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398,702基金來源1,448,960 887,089 1,285,791

-410,425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1,365,461 831,725 1,242,150

徵收收入143

-410,425依法分配收入1,365,318 831,725 1,242,150

3,624勞務收入5,358 10,840 7,216

3,624服務收入5,358 10,840 7,216

-1,901財產收入13,320 5,524 7,425

-1,901利息收入13,320 5,524 7,425

10,000其他收入64,821 39,000 29,000

10,000雜項收入64,821 39,000 29,000

49,409基金用途1,590,151 1,826,092 1,776,683

48,371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1,563,953 1,796,182 1,747,811

1,061一般行政管理計畫26,095 29,830 28,769

-23建築及設備計畫102 80 103

-448,111本期賸餘(短絀)-141,191 -939,003 -490,892

501,889期初基金餘額1,171,953 1,214,079 712,190

53,778期末基金餘額1,030,762 275,076 221,298

40901-9

2.本年度預算數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3年5月17日主基作字第1130200939號函修正特別收入基金基金來源、用途及餘
絀表預算科目編製之數；上年度預算數及前年度決算數配合調整為重分類之數。

註：1.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項　　　　　　　　　　　　　目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現金流量預計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939,003本期賸餘(短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39,003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939,00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526,83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587,831

註：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３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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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明　細　表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依法分配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合計 831,725,000

依法分配收入 831,725,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242,150,000元，減少
410,425,000元。

831,725,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242,150,000元，減少
410,425,000元。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
入

831,724,956 一、本項預算編列係依「公益彩券發行條
例」第6條之2規定：「公益彩券發行盈餘
之獲配機關編製歲入預算者，應以前一會
計年度六月份實際獲配盈餘之百分之九十
為基數估算編製之。」辦理。
二、113年6月份實際獲配數為77,011,570元
，編列本年度盈餘分配收入77,011,570元
×90％×12個月＝831,724,956元。

年 1 831,724,956

44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44元。年 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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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服務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合計 10,840,000

服務收入 10,84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7,216,000元，增加
3,624,000元。

9,903,096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收入6,930,000元、
社區居住家園服務收入2,907,096元、社區
式日間照顧服務收入66,000元，合計
9,903,096元。

年 1 9,903,096

936,000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小夜時段托育服務收入
936,000元(新增)。

年 1 936,000

904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904元
。

年 1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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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利息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合計 5,524,000

利息收入 5,524,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7,425,000元，減少
1,901,000元。

5,524,000 一、估算方式：活期儲蓄存款利息＋定期
存款利息。
二、活期儲蓄存款利息：參酌台北富邦銀
行113年度活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0.695%
。114年活期儲蓄存款利息為2,224,000元
(3.2億元×0.695%=2,224,000元)。
三、定期存款利息：依113年6月平均定存
利率1.32%計，114年定期存款利息為
3,300,000元(2.5億元×1.32%=3,300,000元)。
四、合計：2,224,000元＋3,300,000元
＝5,524,000元。

年 1 5,5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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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雜項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合計 39,000,000

雜項收入 39,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29,000,000元，增加
10,000,000元。

39,000,000 一、本項主要為各業務科簽辦應付費用受
託（補助）單位未全數核銷，故將實際核
銷情形將差額轉列雜項收入。本項收入金
額為視各業務單位實際辦理情形而定。
二、參採近4年109年~112年雜項收入情形
，114年編列39,000,000元。

年 1 3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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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563,953,152 合計1,747,811,000 1,796,182,000

315,800,497 服務費用465,669,000 499,420,000

315,800,497 較上年度預算數465,669,000元，增加

33,751,000元。

一般服務費465,669,000 499,420,000

315,800,497 代理(辦)費465,669,000 499,420,000

1.委託辦理經濟弱勢市民重回勞動市場專案

(含人事費2,790,420元、一般事務費及方案

之執行或服務費771,244元)。

3,561,664

2.辦理身心障礙者輔具中心(含人事費

20,253,564元、專業評估費24,900,000元、輔

具維修、回收及運費4,500,000元、一般事務

費2,157,080元、教育訓練費450,000元、管理

費1,296,000元、大樓分攤費1,190,000元、宣

導、輔具展示及體驗服務費450,000元、輔

具專車營運費563,600元、資訊系統維護費

310,000元、全民健保補充保費15,000元、二

手輔具系統維護及教育訓練費200,000元等)

。

56,285,244

3.辦理精神障礙者會所服務(含人事費

15,806,327元、一般事務費1,390,212元、方

案活動費4,083,333元、公共意外責任險保費

50,000元、全民健保補充保費50,000元、大

樓管理費或分攤費1,400,800元、管理費

1,944,000元、使用費補貼900,000元等)。

25,624,672

4.辦理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方案(含人事

費90,308,340元、一般事務費11,446,569元、

加班費/夜間值勤津貼/假日加班人員補助

3,098,200元、房屋租金補貼/自有場地使用

補貼費6,156,000元、大樓分攤費或大樓管理

費8,378,040元、方案之執行或服務費

6,573,500元、管理費9,741,377元、服務宣廣

費用200,000元等)。

135,902,026

5.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方案(含視障、

肢障生活重建)(含人事費13,095,836元、一般

事務費2,248,840元、方案活動費7,482,000元

、大樓分攤費300,000元、大樓管理費

653,640元、管理費912,000元等)。

24,692,316

6.辦理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含人事費

703,740元、教育訓練及宣導費200,000元、

1,00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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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一般事務費100,000元及全民健保補充保費

4,000元等)。

7.辦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心(

含人事費2,722,536元、臨時人員酬勞及鐘點

費175,680元、方案費700,000元、一般事務

費257,832元、大樓分攤費180,000元、個人

助理意外保險費50,000元、全民健保補充保

費4,000元、管理費210,000元、勞健保及提

撥勞退準備金203,400元、評估服務費

360,000元、執行計畫服務費450,000元及審

查業務費90,000元)。

5,403,448

8.委託經營管理身障社區長照機構(日間照

顧)(含一般專業人員人事費3,039,120元、大

樓分攤費1,680,000元、一般事務費2,595,768

元、照顧服務員服務費9,216,000元、方案活

動費480,000元、教育訓練費120,000元)。

17,130,888

9.委託辦理本市身心障礙者成年監護(輔助)

宣告服務計畫(含人事費4,860,244元、方案

費630,000元、一般事務費75,000元、房屋租

金540,000元、管理費300,000元、加班費及

其他給與200,000元等)。

6,605,244

10.臺北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輔導暨銀髮貴

人薪傳服務人力資源運用方案(含人事費

2,431,296元、方案執行費2,870,000元、福利

宣導費870,000元)。

6,171,296

11.委託辦理長者復能新創實驗方案(含人事

費1,504,716元、一般事務費335,040元、方案

服務費900,000元、管理費95,392元、大樓分

攤費用240,000元)。

3,075,148

12.辦理自立生活少年追蹤輔導方案(含人事

費2,967,864元、一般事務費626,760元、大樓

分攤費225,960元、方案服務費500,000元、

管理費136,030元)。

4,456,614

13.辦理本市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個案委由

親屬照顧服務（含人事費872,160元、一般

事務費40,000元、方案服務費400,000元）。

1,312,160

14.委託辦理兒少性剝削防制陪同偵訊及涉

吸食毒品防制藥物訪視暨宣導方案、違反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犯罪行為人輔導教育

9,24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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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方案(含人事費7,035,012元、業務費360,000

元、方案服務費570,000元、房屋租金

480,000元、管理費798,983元)。

15.辦理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含人事費

100,713,521元、大樓分攤費2,500,000元)。

103,213,521

16.委託辦理托嬰機構早療巡迴輔導及篩檢

培力(含人事費3,191,208元、一般事務費

450,000元、管理費145,649元)。

3,786,857

17.委託辦理新住民社區關懷據點方案(含人

事費8,989,920元、方案服務費2,000,000元、

一般事務費632,484元、大樓分攤費337,746

元、大樓管理費150,000元、管理費559,900

元)。

12,670,050

18.委託辦理公辦民營婦女支持培力中心(含

人事費48,500,160元、大樓分攤費1,950,271

元、一般事務費5,274,484元、大樓管理費

847,416元、公共意外責任險7,000元、管理

費2,810,100元、方案費10,100,000元)。

69,489,431

19.委託辦理弱勢市民培力基地(含人事費

1,375,884元、業務費115,200元、方案服務費

300,000元、公共意外責任險及公安檢驗費

10,000元、管理費50,000元)。

1,851,084

20.委託辦理社區發展工作宣導活動、社區

交流觀摩、社區研習及其他相關費用。

500,000

21.委託辦理本市社區育成培力中心(含人事

費4,997,784元、方案服務費等費用2,438,526

元)。

7,436,310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292元。292

1,237,067,221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270,385,000 1,284,212,000

1,196,135,675 較上年度預算數1,211,669,000元，減少

10,798,181元。

捐助、補助與獎助1,211,669,000 1,200,870,819

8,869,319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9,137,378 24,534,858

1.原住民長青學苑。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6,676,500

2.補助臺北市加強建構身心障礙者通報、轉

銜及個管服務計畫人員相關費用。

2,54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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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3.補助家防中心辦理性侵害（含成人性影像

）被害人保護追蹤服務方案(含人事費

607,824元、方案服務費1,724,400元、講師鐘

點費72,000元、設施設備費50,000元、租金

補助費240,000元、管理費269,422元等)(新增

)。

承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

2,963,646

4.補助家防中心辦理家庭暴力防治(老人保

護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庭處遇服務方案(含人

事費10,133,184元、方案之執行或服務費

266,000元、業務費240,000元、設施設備費

100,000元、租金補助912,000元、管理費

699,072元等)(新增)。

承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

12,350,256

1,187,266,356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助1,202,531,622 1,176,335,961

1.辦理經濟弱勢家戶脫貧培育計畫(含脫貧

教育培育金及獎勵金補助6,198,000元、電腦

設備補助17,200,000元、求職交通補助及職

能培育金450,000元)。

23,848,000

2.低收入戶家庭及兒童生活補助(含家庭生

活補助63,360,000元、兒童生活補助

67,580,000元)。

(本項目屬法定現金補助，配合中央社福績

效考核規定，逐年減編4%以上)。

130,940,000

3.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

(本項目屬法定現金補助，配合中央社福績

效考核規定，逐年減編4%以上)。

14,976,000

4.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

助。

(本項目屬法定現金補助，配合中央社福績

效考核規定，逐年減編4%以上)。

84,017,000

5.身心障礙者暨長照2.0輔助器具補助。

(本項目屬法定現金補助，配合中央社福績

效考核規定，逐年減編4%以上)。

3,295,056

6.補助身心障礙者社區式及居家式支持服務

費用(含家庭托顧服務費及交通費2,536,320

11,62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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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元、個人助理服務費及交通費9,092,645元)

。

7.114年度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及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方案開辦費及設施設備

更新修繕費。

本案係114-115年度連續性計畫，總經費

86,533,000元，本年度編列44,044,000元，餘

42,489,000元編列於以後年度，其各年度資

金需求詳如後附分年資金需求表。

44,044,000

總經費明細如下：(86,533,000)

114年度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及身

心障礙福利服務方案開辦費及設施設備更

新修繕費。

86,533,000

8.身心障礙者社區式長照日間照顧服務暨日

間活動據點量能擴充補助計畫。

15,235,678

9.辦理中央補助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方案

（人事費6,121,060元、房屋租金1,080,000元

、設施設備費及修繕費500,000元、專案計

畫管理費82,500元、服務處遇費615,000元、

個案交通費613,800元、勞、健保及提撥勞

退準備金756,000元及業務費133,000元）（

本項費用係本局申請中央補助之自籌款）

。

9,901,360

10.補助團體辦理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能

力發展及各項重建活動。

19,000,000

11.補助本市老人服務中心、老人日間照顧

中心辦理老人福利相關服務開辦費、設施

設備充實更新及修繕費。

72,300,000

12.辦理本市老人健保費補助 。148,901,000

13.補助立案之社會團體、基金會、非營利

組織、里辦公處等辦理老人社會參與方案(

據點)。

243,100,000

14.補助團體、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及獎

勵私立老人福利機構提供多元及充實服務

方案(含充實服務方案5,000,000元、多元服

務方案31,000,000元)及辦理公辦民營老人福

利機構服務6,908,240元。

42,908,240

15.補助提供本市居家服務之特約單位辦理

強化居家服務資源補助計畫。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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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6.補助辦理長者復能新創實驗方案設施設

備更新及修繕費。

200,000

17.114年度補助兒少福利機構及委託方案設

施設備更新及修繕費。

本案係114-115年度連續性計畫，總經費

35,854,000元，本年度編列20,500,000元，餘

15,354,000元編列於以後年度，其各年度資

金需求詳如後附分年資金需求表。

20,500,000

總經費明細如下：(35,854,000)

114年度補助兒少福利機構及委託方案設施

設備更新及修繕費。

35,854,000

18.補助立案社會團體等辦理兒童及少年服

務計畫。

25,000,000

19.補助本市兒少安置單位辦理提升照顧服

務品質及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計畫。

5,000,000

20.114年度補助公辦民營育培中心、嬰幼兒

物資交流中心、親子館、托嬰中心及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充實設施設備更新及修繕費

及借用場地一次性搬遷或重建原用途修繕

費。

本案係114-115年度連續性計畫，總經費

60,671,000元，本年度編列51,218,000元，餘

9,453,000元編列於以後年度，其各年度資金

需求詳如後附分年資金需求表。

51,218,000

總經費明細如下：(60,671,000)

114年度補助公辦民營育培中心、嬰幼兒物

資交流中心、親子館、托嬰中心及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充實設施設備更新及修繕費及

借用場地一次性搬遷或重建原用途修繕費

。

60,671,000

21.補助育兒友善園、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及

評鑑單位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充實設施設

備更新及修繕費(含育兒友善園1,750,000元

、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及評鑑單位200,000元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1,470,000元)。

3,420,000

22.補助非營利法人、機構、學校或團體等

辦理提升托育服務品質及托育支持相關方

案(含一般性補助800,000元、政策性補助

3,167,323元)。

3,96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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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23.補助公辦民營婦女支持培力中心、安置

機構及委託辦理新住民社區關懷據點設施

設備維修更新及改善公共安全費(含公辦民

營婦女支持培力中心3,700,000元、安置機構

4,500,000元及新住民社區關懷據點400,000元

)。

8,600,000

24.補助社會福利相關團體等辦理婦女福利

暨家庭支持性服務。

7,680,000

25.補助家庭暴力被害人社區自立生活試辦

計畫。

2,218,000

26.辦理街友工作暨生活重建方案，含臨工

扶助、急難救助、房租及押金補助。

21,000,000

27.補助社會福利團體等辦理街友居住、外

展及支持性服務(含人事費2,611,296元、臨

時酬勞費1,212,000元、場地使用費720,000元

、一般事務費432,000元、 日常用品費

568,000元)。

5,543,296

28.補助本市備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辦理志

願服務教育訓練。

600,000

29.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弱勢近貧家戶緊急紓

困計畫(含緊急生活紓困1,900,000元、安置

費用差額及短期補助106,304,740元、醫療費

用補助1,050,000元、健保欠費補助10,000元

、教育及學雜費用補助80,000元、特殊需求

個案照顧補助560,000元、寒冬送暖關懷

4,000,000元、處理個案或危機家庭所需費用

420,000元、心理諮商費560,000元)。

114,884,740

30.辦理弱勢市民培力基地設施設備更新及

修繕費。

60,000

31.補助本市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各項社區發

展、研習、活動及互助方案。

28,150,000

32.補助本市社區育成培力中心設施設備修

繕費。

600,000

33.非營利私法人承租臺北市社會住宅試辦

計畫。

6,099,303

40,931,546 較上年度預算數58,716,000元，增加

24,625,181元。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

救濟

58,716,000 83,341,181

40,931,546 獎勵費用58,716,000 83,34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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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獎勵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留任計畫。31,810,800

2.獎勵托嬰中心及親子館改善專業人員勞動

條件。

51,430,000

3.辦理志願服務評鑑績優獎勵金。100,000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381元。381

11,085,434 其他11,757,000 12,550,000

11,085,434 較上年度預算數11,757,000元，增加793,000

元。

其他支出11,757,000 12,550,000

11,085,434 其他11,757,000 12,550,000

1.辦理經濟弱勢家戶脫貧培育計畫-教育訓

練課程及專家學者出席費(含教育訓練專家

學者出席費及講師費542,000元、課程所需

雜支88,000元)。

630,000

2.平宅社區支持性服務方案(含講師鐘點費

40,000元、課程活動費60,000元、關懷輔導

活動100,000元)。

200,000

3.平宅社區保全及環境安全維護計畫(含人

事費、系統保全及監視器)。

6,263,000

4.委託經營管理之場地租金（含向陽會所場

地租金252,396元、古亭工坊場地租金

1,329,336元）。

1,581,732

5.辦理鼓勵兒童少年參與、設計及宣導兒少

福利措施、公共事務或節慶等措施計畫。

790,000

6.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圓通居辦理弱勢民眾

、危機家庭之成長性團體等服務相關費用

。

950,000

7.購置維護人身安全相關設施設備、辦理建

立健康職場環境相關措施、社工人員遭受

侵害之協助措施(驗傷、傷病醫藥、安全衛

生等補助費及診療、藥品費等)。

40,000

8.自辦社區發展工作宣導活動、社區交流觀

摩、社區研習、勸募研習及其他相關費用

。

395,000

9.辦理社會福利宣導方案。1,700,000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268元。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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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26,094,966 合計28,769,000 29,830,000

16,622,944 用人費用17,677,000 18,402,000

11,670,509 較上年度預算數12,388,992元，增加506,208

元。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12,388,992 12,895,200

11,670,509 聘用人員23人薪金（詳聘用及約僱人員明

細表）。

聘用人員薪金12,388,992 12,895,200

465,362 較上年度預算數488,648元，增加34,304元。加（夜）班費488,648 522,952

465,362 辦理業務所需加班費。延長工時加班費254,560 254,560

聘用人員不休假加班費。未休假加班費234,088 268,392

1,449,637 較上年度預算數1,548,624元，增加63,276元

。

獎金1,548,624 1,611,900

1,449,637 聘用人員年終獎金（詳聘用及約僱人員明

細表）。

年終獎金1,548,624 1,611,900

720,556 較上年度預算數743,340元，增加30,540元。退休及卹償金743,340 773,880

720,556 聘用人員離職儲金及勞工退休準備金（詳

聘用及約僱人員明細表）。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743,340 773,880

2,316,880 較上年度預算數2,507,396元，增加90,672元

。

福利費2,507,396 2,598,068

1,682,718 分擔員工保險費1,801,668 1,907,652

聘用人員勞保保險費（詳聘用及約僱人員

明細表）。

1,078,608

聘用人員健保保險費（詳聘用及約僱人員

明細表）。

829,044

239,754 聘用人員上下班交通費。

10人×12個月×630元=75,600元。

2人×12個月×1,008元=24,192元。

2人×12個月×1,176元=28,224元。

9人×12個月×1,200元=129,600元。

員工通勤交通費273,528 257,616

394,408 聘用人員休假補助費。其他福利費432,200 432,800

9,292,426 服務費用10,822,000 11,160,000

2,550 較上年度預算數63,600元，減少59,500元。郵電費63,600 4,100

業務用郵資。郵費60,000 500

2,550 電話費。電話費3,600 3,600

較上年度預算數28,800元，減少10,800元。旅運費28,800 18,000

短程車資。國內旅費28,800 18,000

29,528 較上年度預算數46,436元，減少3,656元。印刷裝訂與廣告費46,436 42,780

29,528 印刷及裝訂費46,436 4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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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印製業務相關資料等。41,900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880元。880

9,260,348 較上年度預算數10,673,164元，增加411,956

元。

一般服務費10,673,164 11,085,120

80,420 匯款手續費。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

續費

70,000 80,000

9,105,928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10,486,164 10,891,120

臨僱管理員薪金、加班費及資遣費等。

280薪點共15名：

薪金：280薪點*135元*15人*12個月

=6,804,000元

加班費：158元/時*46小時/月*12個月*15人

=1,308,240元

資遣費：400,000元

合計：6,804,000元+1,308,240元+400,000元

=8,512,240元。

8,512,240

臨僱管理員年終獎金。

280薪點*135元*1.5個月*15人=850,500元。

850,500

臨僱管理員勞保保險費。674,100

臨僱管理員健保保險費。446,040

臨僱管理員勞工退休準備金。408,240

74,000 文康活動費，聘用人員23人及臨僱管理員15

人，每人編列3,000元。

體育活動費117,000 114,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0,000元，無增減。專業服務費10,000 10,000

聘請專家學者指導業務出席費。

4人次×2,500元=10,000元。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10,000 10,000

39,041 材料及用品費88,000 88,000

39,041 較上年度預算數88,000元，無增減。用品消耗88,000 88,000

23,622 聘用人員23人，按每人每月120元編列。

23人×12個月×120元=33,120元。

辦公(事務)用品33,120 33,120

15,419 其他用品消耗54,880 54,880

辦理業務所需逾時誤餐餐盒費用。9,000

辦理相關會議及活動所需餐點、茶水費及

相關業務、訓練、活動所需材料、教具教

材、雜支等。

45,000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880元。880

140,555 其他182,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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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40,555 較上年度預算數182,000元，減少2,000元。其他支出182,000 180,000

140,555 其他182,000 180,000

辦理宣導、說明會等相關活動所需費用。150,000

臨僱管理員辦理業務所需報名訓練費用。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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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建築及設備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80,000103,000102,384 合計

80,000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

目的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103,000102,384

80,000購建固定資產103,000102,384

80,000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80,000租賃資產租金

31,500 109年個人電腦租賃費。

本計畫係109-114年度連續性計

畫，總經費193,500元(不含109

及110年度已編列130,800元)，

除至以前年度已編列162,000元

外，本年度編列最後1年經費

31,500元，其各年度資金需求

詳如後附分年資金需求表。

本年度所需經費

桌上型10台×7個月×450元

=31,500元。

48,384 110年個人電腦租賃費。

本計畫係110-115年度連續性計

畫，總經費217,728元(不含110

年度已編列65,120元)，除至以

前年度已編列145,152元外，本

年度編列48,384元，餘24,192元

編列於以後年度，其各年度資

金需求詳如後附分年資金需求

表。

本年度所需經費

桌上型9台×12個月×448元

=48,384元。

116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列進

位數1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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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參　考　表





112年(前年)

科　                         　　目
114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113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12月31日

決  算  數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合計1,418,395 662,709 1,601,712 -939,003

資產1,418,395 662,709 1,601,712 -939,003

流動資產1,346,304 590,618 1,529,621 -939,003

現金1,343,517 587,831 1,526,834 -939,003

銀行存款1,343,517 587,831 1,526,834 -939,003

應收款項2,787 2,787 2,787

應收利息273 273 273

其他應收款2,514 2,514 2,514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金572 572 572

準備金572 572 572

退休及離職準備金572 572 572

其他資產71,519 71,519 71,519

什項資產71,519 71,519 71,519

存出保證金406 406 406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71,113 71,113 71,113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1,418,395 662,709 1,601,712 -939,003

負債387,633 387,633 387,633

流動負債368,333 368,333 368,333

應付款項368,333 368,333 368,333

應付費用368,333 368,333 368,333

其他負債19,300 19,300 19,300

什項負債19,300 19,300 19,300

存入保證金18,728 18,728 18,728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572 572 572

基金餘額1,030,762 275,076 1,214,079 -939,003

基金餘額1,030,762 275,076 1,214,079 -939,003

基金餘額1,030,762 275,076 1,214,079 -939,003

累積餘額1,030,762 275,076 1,214,079 -939,003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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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係應付保管有價證券，前年度決算數865,866元，上年度調整後預計數220,000元，本年
度預計數220,000元。
2.本基金自93年度起，本固定項目分開原則，將屬長期固定帳項及長期負債，包括固定資產44,903,523元及長期負債0
元等，另立帳類管理，未納入本表。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計畫別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

益計畫

臺北市公益彩券

各項費用

中華民國

1,590,150,502 1,776,683,000 1,796,182,000合計 1,826,092,000

16,622,944 17,677,000 用人費用 18,402,000

11,670,509 12,388,992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2,895,200

11,670,509 12,388,992 聘用人員薪金 12,895,200

465,362 488,648 加（夜）班費 522,952

465,362 254,560 延長工時加班費 254,560

234,088 未休假加班費 268,392

1,449,637 1,548,624 獎金 1,611,900

1,449,637 1,548,624 年終獎金 1,611,900

720,556 743,340 退休及卹償金 773,880

720,556 743,340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773,880

2,316,880 2,507,396 福利費 2,598,068

1,682,718 1,801,668 分擔員工保險費 1,907,652

239,754 273,528 員工通勤交通費 257,616

394,408 432,200 其他福利費 432,800

325,092,923 476,491,000 499,420,000服務費用 510,580,000

2,550 63,600 郵電費 4,100

60,000 郵費 500

2,550 3,600 電話費 3,600

28,800 旅運費 18,000

28,800 國內旅費 18,000

29,528 46,436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2,780

29,528 46,436 印刷及裝訂費 42,780

325,060,845 476,342,164 一般服務費 499,420,000510,505,120

80,420 70,000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續費 80,000

315,800,497 465,669,000 代理(辦)費 499,420,000499,420,000

9,105,928 10,486,164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0,891,120

74,000 117,000 體育活動費 114,000

10,000 專業服務費 10,000

10,000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
費

10,000

39,041 88,000 材料及用品費 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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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單位 ：新臺幣元

盈餘分配基金

彙計表

114年度

29,830,000 80,000 合計

18,402,000 用人費用

12,895,200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12,895,200 聘用人員薪金

522,952 加（夜）班費

254,560 延長工時加班費

268,392 未休假加班費

1,611,900 獎金

1,611,900 年終獎金

773,880 退休及卹償金

773,880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2,598,068 福利費

1,907,652 分擔員工保險費

257,616 員工通勤交通費

432,800 其他福利費

11,160,000 服務費用

4,100 郵電費

500 郵費

3,600 電話費

18,000 旅運費

18,000 國內旅費

42,78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2,780 印刷及裝訂費

11,085,120 一般服務費

80,000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續費

代理(辦)費

10,891,120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14,000 體育活動費

10,000 專業服務費

10,000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
費

88,000 材料及用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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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計畫別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

益計畫

臺北市公益彩券

各項費用

中華民國

39,041 88,000 用品消耗 88,000

23,622 33,120 辦公(事務)用品 33,120

15,419 54,880 其他用品消耗 54,880

102,384 103,00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
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80,000

102,384 103,000 購建固定資產 80,000

102,384 103,000 租賃資產租金 80,000

1,237,067,221 1,270,385,000 1,284,212,000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

1,284,212,000

1,196,135,675 1,211,669,0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1,200,870,8191,200,870,819

8,869,319 9,137,378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24,534,85824,534,858

1,187,266,356 1,202,531,622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助 1,176,335,9611,176,335,961

40,931,546 58,716,000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救濟 83,341,18183,341,181

40,931,546 58,716,000 獎勵費用 83,341,18183,341,181

11,225,989 11,939,000 12,550,000其他 12,730,000

11,225,989 11,939,000 其他支出 12,550,00012,730,000

11,225,989 11,939,000 其他 12,550,00012,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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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建築及設備計畫

單位 ：新臺幣元

盈餘分配基金

彙計表

114年度

88,000 用品消耗

33,120 辦公(事務)用品

54,880 其他用品消耗

80,00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
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80,000 購建固定資產

80,000 租賃資產租金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其他捐助、補助與獎助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救濟

獎勵費用

180,000 其他

180,000 其他支出

180,0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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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最高可
進用員額數

本年度
增減(-)數

計      畫      及      項      目 說         明
上年度最高可
進用員額數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人

2323合計

2323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部分

2323聘用

註：
2.本基金另以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服務費用-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編列臨時人員(臨僱管理員)15名。以及社會福利及慈
善公益計畫-補(協)助政府機關(構)，編列臨時人員4名。

40901-32

1.本表約僱、聘用係指奉准有案之約聘僱人員。



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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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考績獎金

計畫及項目
聘僱
人員
薪資 年終獎金

津貼
加(夜)
班費

正式
員額
薪資

獎                         金

其他

臺北市公益彩券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1,611,900522,95212,895,20018,402,000合計

1,611,900一般行政管
理計畫

522,95212,895,20018,402,000

1,611,900聘僱人員 522,95212,895,20018,402,000

40901-34

註：本基金另以一般行政管理計畫-服務費用-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編列臨時人員(臨僱管理員)15名，114年度編列
10,891,120元。以及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補(協)助政府機關(構)，編列臨時人員4名，114年度編列2,544,456元。



退休及卹償金

員工通勤
交通費

傷病
醫藥費

分擔
保險費

提繳費

其他退休金
提撥

福利金
卹償金

資遣費

福　　　　　利　　　　　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彙計表

盈餘分配基金

773,880 257,616 432,8001,907,652 合計

773,880 257,616 432,8001,907,652 一般行政管
理計畫

773,880 257,616 432,8001,907,652 聘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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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或約僱
起 訖 期 間

年需經費薪點擔任工作人數區分及職稱

中華民國

臺北市公益彩券

聘用及約僱

合計 17,188,63223

17,188,63223聘用人員小計

17,188,63223專業人員

1.綜理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業務
。2.相關專案事項。

392114.1.1-114.12.31 838,5841督導員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63,267 52,920 3,908 3,263 3,176

1.執行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相
關業務。2.其他交辦事項
。

344114.1.1-114.12.31 16,350,04822輔導員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234,794 1,021,680 85,976 65,824 6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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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支
經費來源
及其科目

離職
儲金

小計
折合
金額

勞保
保險費

健康
保險費

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盈餘分配基金

人員明細表

合計 17,188,63223

17,188,63223聘用人員小計

17,188,63223專業人員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63,267 52,920 3,908 3,263 3,176 1.綜理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業務
。2.相關專案事項。

392114.1.1-114.12.31 838,5841督導員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234,794 1,021,680 85,976 65,824 61,314 1.執行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相
關業務。2.其他交辦事項
。

344114.1.1-114.12.31 16,350,04822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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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計　畫　別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數量 預算數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合計 1,826,092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 本計畫工作量無法獨立計算，故無法選定
工作單位衡量工作成本。

1,796,182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本計畫工作量無法獨立計算，故無法選定
工作單位衡量工作成本。

29,830

建築及設備計畫 本計畫工作量無法獨立計算，故無法選定
工作單位衡量工作成本。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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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單     位 金     額年   度   及   項   目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
益計畫

1,796,182

(上)年度預算數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
益計畫

1,747,811

(前)年度決算數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
益計畫

1,563,953

(111)年度決算數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
益計畫

1,435,517

(110)年度決算數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
益計畫

1,44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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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
預算數

計畫、項目
及計畫期間

計畫內容
全程計畫
總金額

分        年

114年度

繼續性計畫分

臺北市公益彩券

中華民國

411,228 307,152 79,884合計

建築及設備計畫 411,228 307,152 79,884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411,228 307,152 79,884

（一）109年個人電腦租
賃費
(109-114年度)

租賃桌上型電腦10台，改
善工作環境，充實設備，
提高工作效率。

193,500 162,000 31,500 總經費193,500元不含
109及110年度已編列
130,800元。

（二）110年個人電腦租
賃費
(110-115年度)

租賃桌上型電腦9台，改
善工作環境，充實設備，
提高工作效率。

217,728 145,152 48,384 總經費217,728元不含
110年度已編列65,120
元。

40901-40



備    註

        資        金        需        求        表

115年度 116年度 117年度 118年度 119年度以後

單位 ：新臺幣元

年資金需求表

盈餘分配基金

114年度

24,192 合計

24,192 建築及設備計畫

24,192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總經費193,500元不含
109及110年度已編列
130,800元。

（一）109年個人電腦租
賃費
(109-114年度)

租賃桌上型電腦10台，改
善工作環境，充實設備，
提高工作效率。

24,192 總經費217,728元不含
110年度已編列65,120
元。

（二）110年個人電腦租
賃費
(110-115年度)

租賃桌上型電腦9台，改
善工作環境，充實設備，
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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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

計畫、項目
及計畫期間

計畫內容 全程計畫
總金額

分        年

115年度

臺北市公益彩券

新興計畫分年

中華民國

183,058,000 67,296,000115,762,000合計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 183,058,000 67,296,000115,762,000

（一）114年度補助辦
理身心障礙者服務中
心及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方案開辦費及設施
設備更新修繕費
(114-115年度)

開辦費及設施設備更新修繕費 86,533,000 42,489,00044,044,000

（二）114年度補助兒
少福利機構及委託方
案設施設備更新及修
繕費
(114-115年度)

設施設備更新及修繕費 35,854,000 15,354,00020,500,000

（三）114年度補助公
辦民營育培中心、嬰
幼兒物資交流中心、
親子館、托嬰中心及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充
實設施設備更新及修
繕費及借用場地一次
性搬遷或重建原用途
修繕費
(114-115年度)

設施設備更新及修繕費及借用
場地一次性搬遷或重建原用途
修繕費

60,671,000 9,453,00051,2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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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資        金        需        求        表

116年度 117年度 118年度 119年度以後

單位 ：新臺幣元

盈餘分配基金

資金需求表

114年度

合計

社會福利及慈善公益計畫

開辦費及設施設備更新修繕費（一）114年度補助辦
理身心障礙者服務中
心及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方案開辦費及設施
設備更新修繕費
(114-115年度)

設施設備更新及修繕費（二）114年度補助兒
少福利機構及委託方
案設施設備更新及修
繕費
(114-115年度)

設施設備更新及修繕費及借用
場地一次性搬遷或重建原用途
修繕費

（三）114年度補助公
辦民營育培中心、嬰
幼兒物資交流中心、
親子館、托嬰中心及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充
實設施設備更新及修
繕費及借用場地一次
性搬遷或重建原用途
修繕費
(114-11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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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期末餘額項　目

以前年度
累計折舊/
長期投資

評價

本年度累計折
舊/長期投資
評價變動數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本      年      度      變      動

增加 減少

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合計 44,90427327356,215 10,824 487

土地 33,14733,147

房屋及建築 11,72522,364 10,236 403

機械及設備 5273183 172 279其他

租賃資產 27273522 416 -194其他

預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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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原始舉
債數

期末餘額項　目 未攤銷
折價

本年度
溢(折)
價攤銷

數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本      年      度      變      動

增加 減少

債  務
溢(
折)
價

期  初  餘  額

金  額 金  額
債  務

溢(
折)
價

債權人

預計還款財源

營運
資金

出售
資產

其
他

長 期 負 債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合計 2423 -1

長期債
務

2423 -1個人電腦租賃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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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預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40901-46

中華民國 90 年 1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 9000573000 號令制定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10 日臺北市政府府法三字第 09833222900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6 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076013029 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為有效管理運用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發行之公益彩券

盈餘之分配款，辦理社會福利及慈善等公益活動之用，特設立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算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九十六條規定，制定本自治

條例。

第 二 條 本基金為特別收入基金，以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為管理機關。

第 三 條 本基金之資金來源如下：

一、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其他收入。

第 四 條 本基金之資金應專款專用，其支用範圍如下：

一、緊急災難及社會救助事項。

二、照顧津貼及相關補助。

三、補助及辦理各項福利服務方案或修建、租用、購置與社會福利有關之不動產及相

關設施設備。

四、社會福利機構輔導及專業服務人力提升。

五、其他與社會福利、慈善公益等有關之研究、發展、預防、推廣、創新性等事項。

六、本基金運作所需之行政管理、事務設備及人事等相關費用。

前項第三款購置與社會福利有關之不動產費用之編列，以本基金歷年度累積賸餘款

為限，其運用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六款費用之編列，以上一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百分之三為限。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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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各款分配之原則及預算編列，社會局於編列年度預算時，應廣徵民間社會

福利團體意見，並提報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審議。

前項之審議由社會局召集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各局處代表、民間團體代表及專家

學者各六人，組成專案小組預審。

與市政府有社會福利服務契約關係之團體代表、顧問或其選任職員及工作人員，不得

出任為前項之委員。委員關於案件討論、決議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

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第 五 條 本基金應於市庫代理銀行設立專戶存儲。

第 六 條 本基金置執行秘書一人，幹事三人，由社會局指派有關單位人員兼任，並得約聘僱工

作人員若干人，專職辦理本基金業務。

第 七 條 本基金之收入、保管及運用由社會局辦理，其收支程序如下：

一、收入程序：依第三條規定收入之款項，撥入本基金專戶收帳。

二、支出程序：依第四條規定支出之款項，由社會局依照年度預算程序撥用。

第 八 條 本基金應編列附屬單位預算，該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理，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申請本基金補助之單位，應於預算執行完成後，將執行結果及效益報社會局查核，如

未依核定計畫執行或逾期未執行時，應主動繳回撥用經費，未繳回者，社會局應予追

繳。

第 十 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市庫。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